
2011年单证员考试辅导：银行审证缮制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8D_95_c32_646047.htm 在实际业务中，银行和进出口

公司共同承担审证任务。其中，银行着重审核开证行的政治

背景、资信能力、付款责任和索汇路线等方面的内容，进出

口公司则着重审核的内容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政治

性的审查 来证国家必须是与我国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

应拒绝接受与我国无往来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来证。 来证各

项内容应符合我国方针政策，不得有歧视性内容，否则应根

据不同情况向开证行交涉。 b. 开证银行资信的审查 为了保证

安全收汇，对开证行所在国家的政经济状况、开证行的资信

、经营作风等必须进行审查，对于资信不佳的银行，应酌情

采取适当措施。 c. 对信用证的性质与开证行付款责任的审查 

来证应标明“不可撤销”的字样。同时要证内载有开证保证

付款的文句。 对用些国家的来证，虽然注明有“不可撤销”

的字样，但在证内对开证行付款责任方面加列“限制性”条

款或“保留”条件的条款，受益人必须特主意。如来证注明

“以领到进口许可证后通知时方能生效”，电报来证注明“

另函详”等类似文句，应在接到上述生效通知书或信用证详

细条款后方能生效。 上述3点，也是银行审证的重点，进出

口公司只作复核性审查。 d. 对信用证金额与货币的审查 信用

证金额应以合同金额相一致。如合同订有溢短装条款，信用

证金额应包括溢短部分的金额。信用证金额中单价与总值要

填写正确，大、小写并用。来证所采用的货币应与合同规定

相一致。如来自与我国订有支付协定的国家，使用货币应与



支付协定规定相符。 e. 对商品的品质、规格、数量、包装等

条款的审查 证中有关商品货名、规格、数量包装、单价等项

内容必须和合同规定相符，特别是要注意有无另外的特殊条

款，应结合合同内容认真研究，做出能否接受、或是否修改

的决策。 f. 对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期、有效期和到期地点的审

查 装运期必须与合同规定一致，如国外来证晚，无法按期装

动，应及时电请国外买方延展装期限。信用证有效期一般应

与装动期有一定的合理间隔，以便在装动货物后有足够时间

办理制单结汇工作。关于信用证的到期地点，通常要求在中

国境内到期，如信用证将到期地点规定在国外，或国外银行

的柜台等，我们不易掌握国外银行收到单据的确切日期，这

不仅影响收汇时间，而且容易引纠纷，故一般不宜接受。 g. 

对单据的审查 对于来证中要求提供的单据种类和份数及填制

方法等，要进行仔细审核，如发现有不正常的规定，例如要

求商业发票或产地证明须由国外第三者签证以及提单上的目

的港后面加上指定码头等字样，都应慎重对待。 h. 对其他特

殊条款的审查 在审证时，除对上述内容进行仔细审核外，有

时信用证内加列许多特殊条款（SPECIAL CONDITION），

如指定船籍、船龄等条款，或不准在某个港口转船等，一般

不应轻易接受，但若对我无关紧要，尚且也可办到，则也可

酌情灵活掌握。 编辑推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